
沈丘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文件

关于印发《沈丘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全面推行政务服务“有诉即办”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局各股室、政务服务中心、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现将《沈丘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全面推行政务服务

“有诉即办”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沈丘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14 日

沈政数〔2022〕19 号

此文件已在周口政务服务网公示，公示网址http://221.14.138.78/web/
showNews.html?id=311&regId=19&newsType=1_0201

http://221.14.138.78/web/showNews.html?id=311&regId=19&newsType=1_0201


沈丘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全面推行政务服务“有诉即办”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及省市县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深

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营商环境改革任务，着力打通政策

落地“最后一公里”，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

政务服务，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一切从企业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出发，及时汇集企业群众投诉

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破除阻碍

企业群众办事的隐性壁垒，打通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沈丘县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二、工作范围

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是对企业和群众对政务服务

的投诉、意见、建议、疑问等诉求以及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事

项、复杂问题，提供即时咨询、即时解释、即时帮助协调处理等

兜底服务的便民措施。

三、主要任务



（一）设置“有诉即办”窗口。2022 年 10 月 30 日前，县政

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要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有

诉即办”窗口，即时登记受理企业和群众反映的政务服务事项办

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诉即办”窗口要与原投诉窗口合并单

设；具备条件的，可设置“有诉即办”专区。

（二）建立健全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机制。建立

闭环工作机制。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要建立

受理、办理、反馈、回访规范的闭环工作机制，实行“有诉即接、

有诉即应、有诉即办、有诉必办”，确保企业和群众到窗口反映

的所有涉及政务服务的问题有人问、事情有人管、过程有人帮、

结果有回访。对在“有诉即办”窗口反映的问题和办事需求，县

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场了解具体情况，

能够当场协调解决的，要当场协调解决；不能当场协调解决的，

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确因法律法

规、政策等障碍原因不能解决的，要明确告知不能办的原因。不

属于进驻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业务的，县政务

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后即函转有关

部门和单位，并跟踪后续处理情况，同时告知企业和群众办理渠

道，做到群众诉求“事事有受理、件件有回应、结果有回访”。

（三）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要与县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管理机构、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建立协同工作机制。2022 年 10 月底前，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收到的政务服务诉求，热线管理机构应当立即转交县政务服务

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及时处理。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

服务中心应当即时接收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来的政务服务诉求，

并按照受理、办理、反馈、回访规范的闭环工作机制处理，实现

“有诉即办”窗口和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一体办理政务服务“有

诉即办”。

（四）建立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县政务服务

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同级纪检监察机

关的沟通，就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工作建立常态化的

联络、抄送等机制，共同推动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工

作高效开展。

（五）建立政务服务案例指导制度。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要对通过“有诉即办”诉求响应机制及其

他政务服务诉求响应机制解决的问题详情、处理方法、步骤和结

论意见等进行分析整理，形成政务服务指导案例报县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审核发布，必要时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可会

同相关政务服务部门共同发布。指导案例作为处理同类问题的指

导、借鉴和参考。

四、有关要求

各部门、各乡镇要深刻认识全面开展政务服务“有诉即办”

诉求响应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组织抓好落实和指导监督，确保

工作见成效。要及时总结在全面开展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



响应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大力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便

利化能力和水平，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附件∶

1、沈丘县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有诉即办”

诉求响应工作机制（试行）

2、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有诉即办”问题工

作单

3、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有诉即办”问题工

作台账



附件1

沈丘县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
“有诉即办”诉求响应工作机制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规范县政务服务中心、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工作，持续提

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制定本机制。

第二条 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工作（以下简称“

有诉即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企业和群众关于

政务服务工作的诉求做到有诉即接、有诉即应、有诉即办、有诉

必办，真正实现有无熟人一个样、大小企业一个样、国有民营一

个样、内资外资一个样、投资前后一个样。

第三条 “有诉即办”通过在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

务中心设置“有诉即办”窗口、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开展。

“有诉即办”窗口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要一体办理政务服务“

有诉即办”。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政务服务诉求，应当立

即转交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处理。

第四条 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在

政务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有诉即办”窗口和“有诉即办”协

调室，配备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遵循依法依规、



快速响应、归口办理、及时反馈、结果回访的原则统筹负责“有

诉即办”办理工作。

第五条 一窗受理。“有诉即办”窗口工作人员在接到企业

和群众诉求（含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转来的政务服务

诉求）时，应详尽、准确记录诉求的内容、个人信息等，认真填

写《“有诉即办”问题工作单》和《“有诉即办”问题工作台账》

（以下简称《工作单》《工作台账》)。

第六条 研判分类。“有诉即办”窗口工作人员对企业和群

众的诉求进行初步分类。属于一般性问题的，当场予以协调解决；

属于复杂事项，超出职权范围、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办

不了”的，因历史遗留、溯源难度较大、提供材料有瑕疵等原因

造成“很难办”的，符合政策且材料齐全但窗口人员“不给办”

或延迟办理等情况，受理后第一时间提交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处理。对于不属于政务服务范围的，提交

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转交相关单位依法

依规处理，并告知诉求人。

第七条 分办转办。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

理机构对《工作单》进行审核确定，明确办理期限，将《工作单》

发送给相关政务服务部门；涉及多个政务服务部门的，要明确牵



头部门，同时转办各相关部门；涉及跨层级的，函转至相关县政

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协调办理。

第八条 限时办结。相关政务服务部门或牵头部门对于“办

不了”的事项，应当在收到《工作单》后3个工作日内提出答复

意见，并告知“办不了”的具体理由和依据；对于“不给办”的

事项，能够当场办的当场办结，不能够当场办结的，在承诺时限

内办结；对于“很难办”的事项，以及涉及多个政务服务部门或

者多个层级的复杂事项，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解决方案答复

企业和群众，并按照解决方案在承诺时限内出具办理结果。

第九条 催办督办。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

理机构对分办转办事项进行跟踪，对即将到期的事项进行催办；

对逾期未反馈结果的事项进行督办；督办后仍未按督办要求办理

的，予以通报，并向同级政府报告、抄送同级纪委监委。

第十条 质检反馈评价。相关政务服务部门办理完毕后，应

及时将办理结果送至“有诉即办”窗口，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要第一时间进行质检，并回访诉求人对办

理结果的意见，根据质检情况和诉求人意见退回重办或向企业和

群众反馈办理结果。诉求人对办理结果满意的，在《工作台账》

上对相关问题清零销号。



第十一条 归纳总结。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对解决的有代表性或有典型意义的问题详情、

处理方法、步骤和结论意见等进行分析整理形成政务服务指导案

例，报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审核并发布，必要时县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局可会同相关政务服务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案例作为处理

同类问题的指导、借鉴和参考。

第十二条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
“有诉即办”问题工作单

2022年第 号

姓名或单

位名称

单 位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诉 求 反

映时间

诉 求 反

映类别

联 系 地

址

诉 求 主

要内容

政务服

务责任

部门及

牵头部

门

完 成 时

限

工作单联

系人

联 系 电

话

备注

注：1.公民个人反映问题的可不填写“单位联系人”。

2.仅涉及多个政务服务部门的需明确牵头部门



附件3

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有诉即办”问题工作台账

注：1.“单位联系人”栏仅适用于反映人为单位的情形。

2.仅涉及多个政务服务部门的需明确牵头部门。

3.“备注”栏标明“是否超期及超期时间”等。

序

号

姓名或

单位名

称

单位

联系

人

联系

方式

主要

诉求

诉求

类别

政务服务

责任部门

及牵头部

门

分办

转办

时间

要求

办理

期限

是否

催办

及时

间

是否

督办

及时

间

是否退回

重办及时

间

实际

办结

时间

办理

情况

回访

时间

办理结果

满意度

备

注

1

2

3

4


